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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社皮國小 

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落實教師輔導管教應辦事項檢核表【學校填列版】 

填寫說明：如仍有部分未達成，則請勾選「否」，並於「未達成原因」撰寫說明，至多 100 字。 

序號 檢  核  事  項 是 否 未達成原因 實施依據 

一、學校訂定及公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程序 

 01 訂定辦法： 

學校已經由校務會議通過，訂定並修正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。 

 ■  □  1.教師法第 17

條 

2.輔導管教注意

事項第 1 點及第

7 點 

02 民主程序： 

學校已依循民主程序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並有合理比例之學

生代表(高級中等學校以上，宜占全體會議人數之五分之一以上；國民

中小學，宜占全體會議人數之十分之一以上)、家長代表參與討論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點 

03 學校於訂定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草案後，透過適當方法公告內容，以廣

泛聽取各方建議，必要時並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點 

04 公告及公開資訊： 

學校已依適當方法(如：學生手冊、校刊、學校網站等)公告輔導與管教

學生辦法，並公開學生權益之法令規定、權利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點及 16點 

 05 檢討及修正說明： 

學校已參考學生、教師、家長等之意見，適時檢討修正教師輔導與管教

學生辦法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點及 16點 

二、輔導與管教學生之方式與宣導情形 

06 學校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校辦法，係依據教育專業知能與素養，透

過正當、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，以積極正向協助、教育、輔導學

生之目的(含：增進學生良好的行為及習慣、培養學生尊重自律之態

度、維護校園安全、維護教學秩序)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點及 10點 

07 學校教師均了解學生需進行輔導與管教之違法或不當行為之範疇。

(如：違反法治、校規、班規、違害校園安全、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教

育之正常活動等。)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0點 

08 學校教職員工均已了解「教師與輔導管教學生辦法」之相關名詞定義 

(名詞包括：教師、教育人員、管教、處罰、體罰)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點 

09 學校訂定之輔導與管教辦法內容，已包括對特殊教育學生之輔導與管教

規定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8點 

10 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，均能符合輔導與管教辦法之平等原則與比

例原則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1點及 12

點 

11 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，均能審酌個別學生之情狀與原因，確保輔

導與管教措施之合理有效性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3點及 14

點 

12 正當程序與調整說明： 

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時均能符合正當程序，並能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

請求，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5點 

13 學校能尊重個人隱私，除非基於重大安全考量或法律允許，不會任意公

開學生之個人或家庭資訊、檢查個人信件、書包或置物櫃等私人物品與

空間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6點及 17

點 

14 搜查學生身體及私人物品之限制： 

學校能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，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避

免緊急危害者外，不會搜查學生身體及其私人物品(如：書包、手提包

等)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8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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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檢  核  事  項 是 否 未達成原因 實施依據 

15 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： 

學校為維護校園安全，已訂定相關規則，在有第三人陪同下(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進行檢查時，應有學校家長會代表或第三人陪同)，由學務處

(訓導處)進行安全檢查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9點 

16 違法物品之處理： 

教師在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違法物品時(如：槍砲彈藥刀械、毒品、麻

醉藥品等)，能儘快通知學校，學校並能立即通知警察機關或相關權責

單位進行處理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0點 

17 學校已確實訂定每學期第一週為「友善安全校園週」，以「反黑、反

毒、反霸凌」為宣導主軸，規劃辦理系列活動，喚起全校教職員生對防

制黑道、毒品及霸凌之意識。 

 ■  □  教育白皮書 

18 學校已就教師得採取之管教措施(含：一般管教方式及強制執行措施)進

行宣導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2點至 23

點 

19 學校教師已了解得採取之管教措施(含：一般管教方式及強制執行措

施)，並能有效運用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2點至 23

點 

20 不服管教： 

學校教師均了解管教無效或學生不服管教時，教師可取得之協助方式。

(如：請求學務處、輔導室之協助)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4點 

21 學校教師均了解學生不服管教時，教師可安排轉介學生之地點。(如：

學務處、輔導室、圖書館等)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4點 

22 監護權人及家長會之協助輔導管教措施： 

學校為妥適處理學生違規之情形，於必要時會邀請監護權人或家長會代

表協助進行輔導管教措施(如：召開班親會)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5點 

23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特殊管教措施： 

學校會業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，將學生違規情節重大者，簽會導師及輔

導處（室）提供意見，並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後，始採取交由其

監護權人帶回管教、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、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，或

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。 

■ 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6點 

三、學校協助學生之作法 

24 學校教師均能注意學生的人格發展與學習狀況，並透過通訊、面談或家

訪等方式，適時給予關懷及協助，必要時並會做成紀錄、進行輔導或要

求相關單位協助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8點 

25 學校教師均能對低成就之學生進行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(如：學習能力

不佳、動機與興趣較低、學習方法無效等)進行了解，並採取有效之輔

導管教方式(如：鼓勵、口頭說理、口頭勸戒、通知監護權人等)，但不

會採取處罰措施，以協助其人格的充分發展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9點 

26 學校不會任意公開學生的成績及其排名，並避免學生因為學習成就不佳

受到差別對待或歧視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19點 

27 訂定校規、班規之限制： 

學校之校規係經由校務會議通過，且未訂定對學生科處罰款或其他侵害

財產權之規定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1點 

28 學校之校規係以為維護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並以教導及鼓勵

學生學習自主管理為目的。(包括：未於內容限制學生髮式，或據以處

罰)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1點 

29 學校之學生服裝儀容規定，係透過舉辦校內公聽會、說明會或進行全校

性問卷調查方式，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，並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之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1點 

30 高風險家庭學生之處理： 

學校教師於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，發現學生可能處於高風險家庭時，

能立即通報學校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4點 

31 學校教師能有效運用「高風險家庭評估表」，採取晤談評估等方式，以

辦識學生是否處於高風險家庭，並建立預警系統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4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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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檢  核  事  項 是 否 未達成原因 實施依據 

32 高風險家庭學生之處理與法令規定之通報義務： 

學校教職員工能主動留意身心狀況異於平日的學生（如有疑似人為外

傷、精神恍惚、恐懼等），確定有受虐、性侵或校園性騷擾事件時，能

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，主動通報相關單位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 34 點、35 點

及 36 點 

33 學生須輔導與管教之行為係因監護權人之作為或不作為所致，經與監護

權人溝通無效時，學校能積極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、社政或警政等相

關單位協助處理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7點 

34 高關懷課程： 

學校已有效協助校園之中輟及高關懷群個案，開設高關懷課程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7點 

35 學校開設之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，係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小組成員包括

學校各室主任、相關業務組長、家長代表及導師，並於每學期召開二次

以上會議，規劃、執行及考核相關業務，並改進相關措施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7點 

36 學校之高關懷課程編班方式以抽離式為原則，依學生類型不同，以彈性

分組教學模式規劃安排課程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27點 

37 學校對於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之學生已有健全的轉介措施。 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2點 

38 學校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之學生，已建置追蹤輔導及長期輔導機制 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3點 

39 學校能主動關懷並迅速有效解決校園安全疑慮，如騷擾、歧視事件。 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35點 

40 學校已明確宣導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時，禁止體罰學生、禁止刑事違法行

為、行政違法行為、民事違法行為。 

 ■  □  1.教育基本法第

八條第二項 

2.輔導管教注意

事項第 38點至

41 點 

四、學校發生不當管教之處理方式 

41 違法懲處： 

學校會依相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規定，對違法處罰學生之教師，

予以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2點 

42 學校之協助處理紛爭： 

學校能依教師之請求，於教師合法管教學生，卻與監護權人發生爭議、

行政爭訟或其他司法訴訟時，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7點 

43 學生申訴、紛爭處理及救濟： 

學校業提供學生對教師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提出申訴之救濟途徑，以保障

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。 

 ■  □  1.教育基本法第

15 條 

2.輔導管教注意

事項第 43點 

44 學校設有處理教師不當管教學生之申訴管道(如：專責單位、網站、專

線等)，處理學生申訴事項。(如已設立，請勾選下列選項並說明： 

1.■專責單位，單位名稱：社皮國小 

2.■申訴網站，網址：www.spps.ptc.edu.tw 

3.■申訴專線，電話：08-7072162#14 

4.□其它，請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 ■ 

 

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4點 

45 學校已建立學生申訴制度，對於學生之申訴案件，能依各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訂定之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辦法處理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5點及 46

點 

46 學校學生獎懲會委員已依規定，由未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之人

員擔任。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5點 

47 學校業統一提供教師對於實施輔導與管教工作所需之設施(如：諮商處

所)、物品(如：錄音機電話傳真)及文件表單(如：輔導管教紀錄表、家

長通知書、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申請表、獎懲委員會裁決書、獎懲委員

會裁決通知函、學生申訴單)。 

 

 ■  □  輔導管教注意事

項第 48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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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檢  核  事  項 是 否 未達成原因 實施依據 

五、學校落實正向管教三級預防工作 

48 初級預防： 正向管教工作計

畫第 5點工作要

項 

（1）教師將教育現場感人故事，提出於相關會議分享，或導引融入班

級經營策略，啟發學生正向思考心理。 

■ □  

（2）校長、教師每學期主動宣導正向管教理念與作法。 ■ □  

（3）校長、教師帶領學生從事公益服務活動（如校園/社區清潔、捐

款、認養、環保、尊親敬長等正向活動）。 

■ □  

（4）教師於課堂及活動中多加發掘學生「各面向優點」並予以回饋鼓

勵。 
■ □  

（5）舉辦「正向管教」相關研習時，增加「對話式」之活動安排，讓

參與者彼此分享運用正向管教的經驗及心得，以發揮研習效益。 
■ □  

（6）鼓勵教育人員、家長及學生對於體罰之後果與短中長期影響進行

思辯，增加對體罰缺點與負面影響之認識，促使教育人員及家長

放棄體罰。 

■ □  

（7）鼓勵教師分享正向管教策略，學習有效的行為改變技術，以及班

級經營策略與技巧；並融入班級教學活動中。 

■ □  

（8）強化教育人員對學生各種偏差行為（如不聽話、反抗等）之了解

與處置等輔導知能，避免教育人員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

體學生。 

■ □  

（9）透過教師及家長成長團體及心理諮商等活動，學習如何察覺與控

制生氣或憤怒之情緒，避免於盛怒下管教學生。 

■ □  

（10）利用週會或相關集會加強宣導正向管教策略，並透過學校日或親

職教育與家長溝通，建立輔導管教共識。 

■ □  

（11）開設高關懷課程，協助處理中輟及高關懷個案。 ■ □  

（12）依「友善校園人權指標」建構校園人權環境，並進行自我檢核及

提出改進具體措施。  

■ □  

（13）訂定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與具體行為準則，並融入課程或相關活

動。  

■ □  

49 二級預防： 正向管教工作計

畫第 5點工作要

項 

（1）建立並宣導學生申訴專線。 ■ □  

（2）每月統計申訴案件，向所屬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回報。 ■ □  

（3）針對部分輔導管教成效不彰之教育人員，提供其研習與進修機

會，並協同其他教育人員協助其改善輔導管教策略。  

■ □  

（4）結合校內相關心理諮商輔導資源，提供教育人員教學輔導之諮

詢。 

■ □  

（5）結合認輔制度，鼓勵學校教育人員、退休教師及社會志工認輔適

應困難及行為偏差學生。 

■ □  

50 三級預防： 正向管教工作計

畫第 5點工作要

項 

（1）建立教育人員嚴重違法處罰學生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

流程 

■ □  

（2）依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進行通報。 ■ □  

（3）教師違法處罰學生，按情節輕重予以告誡，或依公立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，予以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等懲處；如

為重複且情節重大者，依不適任教師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

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」積極辦理。 

■ □  

（4）結合專業輔導人力及相關社政資源，協助輔導違法或不當管教之

個案教師與學生。 

■ □  

（5）在事件發生後，加強教育人員對個案管教行為是否合理有效之討

論，並密切觀察注意與處理其他教育人員與學生所受到的影響。  

■ □  

核章區：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